呼吸机麻醉机、注射泵年度计量检测要求
一、项目概况

提供本院注射泵/输液泵、呼吸机/麻醉机的计量检定、校准服务。

二、项目要求

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其它合法组织，具备相应经营范围。

2、投标人与采购人没有行政或经济关联。

3、投标人应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授权证书，授权范围包括本服务项目；取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证书。

4、投标人在该项目均应按照《计量标准考核办法》考核合格、取得相关《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并被计量行政部门批准作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取得相关《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其量值传递区域或者范围涵盖江门市及所属（县）市、区；投标人在该项目均应取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

5、单位执业(职业)人员要求：至少具备20个一级注册计量师；参与计量检定/校准的人员必须取得一级或二级注册计量师资格，取得相应的注册证，注册证中聘用单位信息须与投标人一致；参与计量检定/校准的人员须与投标人签订劳动合同满一年以上并有购买工伤保险。

6、投标人所使用标准器具须满足附表一中相应的技术依据要求并进行有效溯源，标准器具信息须表现在检定/校准证书上，并标注溯源证书号、有效期、技术特征等。

7、委托检定、校准的计量器具自送检之日起算10个工作日内完成，遇到特殊情况双方应先行沟通，协商解决。现场实施检定、校准双方应提前商定日期和具体时间。现场校准时应与采购人相关科室协调好合适的时间段进行，不影响临床工作。

8、技术服务人员配置要求：检测期间需至少派驻 2人到我院进行检测工作。

9、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应按国家现行检定规程、校准规范进行检定/校准工作，并对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出具检定证书。对无法检定或检定不合格的对象，退检时乙方应书面明确告知不合格项目、现象。所有检校数据均可溯源至国家基准，出具的检校报告均可获得国家认可，具有法律效力。所有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均需提供纸质版或电子版检定/校准证书。

10、计量器具类型、依据技术规范如下：
	序号
	仪器名称
	所依据技术规范

	1
	呼吸机/麻醉机
	JJF 1234-2018 呼吸机校准规范

	2
	注射泵/输液泵
	JJF 1259-2018 医用注射泵和输液泵校准规范


11、设备清单

	序号
	仪器名称
	数量
	单位

	1
	呼吸机/麻醉机
	52
	台

	2
	医用注射泵
	90
	台


注：以上仪器数量为参考值，以实际检定数量为准，建议投标人以单价进行报价。
